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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则修改内容对照表 

2019 版仲裁规则 2022 版新规则 主要修改内容 修改理由 

第七条 申请仲裁 

（一）申请仲裁，

应当提交： 

1．仲裁协议； 

2．写明下列内容

的仲裁申请书： 

（1）申请人、被

申请人的姓名或

者名称、住所、邮

政编码、电话号

码、传真、电子邮

箱以及其他可能

的快捷联系方式；

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法定代表人或

主要负责人的姓

名、职务、住所、

邮政编码、电话号

码、传真、电子邮

第七条 申请仲裁 

（一）申请仲裁，

应当提交： 

1．仲裁协议； 

2．写明下列内容

的仲裁申请书： 

（1）申请人、被

申请人的姓名或

者名称、住所、邮

政编码、电话号

码、传真、电子邮

箱以及其他可能

的快捷联系方式；

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法定代表人或

主要负责人的姓

名、职务、住所、

邮政编码、电话号

码、传真、电子邮

在第一款第

2 项内容中增加

一点作为第（2）

点，内容为“申

请仲裁所依据的

仲裁协议”。原第

（2）点及后面内

容顺延。 

 

 

 

 

 

 

“申请仲裁

所依据的仲裁协

议”是本会受理

案件的依据，也

是仲裁庭确定审

理范围的依据。

特别是在当事人

之间存在多份合

同的情况下，明

确“申请仲裁所

依据的仲裁协

议”对于当事人

确定请求、仲裁

庭确定审理范围

都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实践中，

本会在仲裁收

案、立案环节也

都会建议当事人



2 

箱以及其他可能

的快捷联系方式； 

（2）仲裁请求； 

（3）仲裁请求所

根据的事实、理

由； 

3．仲裁申请所依

据的证据或者其

他证明文件； 

4．申请人身份证

明文件。 

（二）当事人申请

仲裁，应当按照本

规则附录 1《北京

仲裁委员会案件

收费标准》的规定

预交仲裁员报酬

和机构费用（以下

称“仲裁费用”）。

当事人的请求没

有明确争议金额

的，由本会确定争

箱以及其他可能

的快捷联系方式； 

（2）申请仲裁所

依据的仲裁协议； 

（3）仲裁请求； 

（4）仲裁请求所

根据的事实、理

由； 

3．仲裁申请所依

据的证据或者其

他证明文件； 

4．申请人身份证

明文件。 

（二）当事人申请

仲裁，应当按照本

规则附录 1《北京

仲裁委员会/北京

国际仲裁中心案

件收费标准》的规

定预交仲裁员报

酬和机构费用（以

下称“仲裁费

列明“申请仲裁

所依据的仲裁协

议”，2022 版仲

裁规则对此予以

明确，以达到更

加有效提示当事

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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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金额或者应当

预交的仲裁费用。 

（三）当事人有特

殊情况无法在规

定期限内预交仲

裁费用的，可以申

请缓交，由本会决

定是否批准。当事

人不预交仲裁费

用，又不提出缓交

申请或者在本会

批准的缓交期限

内未预交全部仲

裁费用的，视为未

提出或者撤回仲

裁申请。 

 

 

用”）。当事人的请

求没有明确争议

金额的，由本会确

定争议金额或者

应当预交的仲裁

费用。 

（三）当事人有特

殊情况无法在规

定期限内预交仲

裁费用的，可以申

请缓交，由本会决

定是否批准。当事

人不预交仲裁费

用，又不提出缓交

申请或者在本会

批准的缓交期限

内未预交全部仲

裁费用的，视为未

提出或者撤回仲

裁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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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多份合

同合并申请 

（一）在满足以下

各项条件时，当事

人可以就多份合

同项下的争议在

同一案件中合并

申请仲裁： 

1.多份合同的仲

裁协议内容相同

或相容； 

2.多份合同存在

主从合同关系；或

多份合同当事人

相同且仲裁标的

为同一种类或有

关联。 

（二）当事人就多

份合同合并申请

仲裁的，由本会根

据实际情况决定

第八条 多份合同

合并申请 

（一）在满足以下

各项条件时，当事

人可以就多份合

同项下的争议在

同一案件中合并

申请仲裁： 

1.多份合同的仲

裁协议内容相同

或相容； 

2.多份合同存在

主从合同关系；或

多份合同存在相

同当事人且仲裁

标的为同一种类

或有关联。 

(二)当事人就多

份合同合并申请

仲裁的，由本会根

据实际情况决定

是否同意。本会同

将第一款第

2项中“多份合同

当事人相同”，修

改为“多份合同

存在相同当事

人”。 

在第二款后面增

加一句话“本会

同意后，其他当

事人对多份合同

合并申请仲裁提

出异议的，由仲

裁庭作出决定”。 

对于“多份

合同当事人相

同”，实践中存在

不同理解，一种

理解是多份合同

主体完全相同，

另一种理解是合

同主体不完全相

同、存在包含关

系也可以。根据

本会的工作实践

并考虑合并申请

条文的规则目

的，2022版仲裁

规则采取了第二

种理解方式。 

实践中，多份合

同合并立案后，

其他当事人可能

会提出异议。这

种情况下由本会

还是由仲裁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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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同意。 意后，其他当事人

对多份合同合并

申请仲裁提出异

议的，由仲裁庭作

出决定。 

异议进行处理，

2019版仲裁规则

没有规定。2022

版仲裁规则予以

明确，将决定权

赋予仲裁庭。 

第九条 受理 

（一）收到仲裁申

请后，本会认为符

合受理条件的，自

当事人预交仲裁

费用之日起 10 日

内予以受理。 

（二）仲裁申请不

符合本规则第七

条第（一）款规定

的，当事人应当在

本会规定的时间

内予以补正；未补

正的，视为当事人

未提出仲裁申请。 

第九条 受理 

（一）收到仲裁申

请后，本会认为符

合受理条件的，自

当事人预交仲裁

费用之日起 10 日

内予以受理。 

（二）仲裁申请不

符合本规则第七

条第（一）款规定

的，当事人应当在

本会规定的时间

内予以补正；未补

正的，视为当事人

未提出仲裁申请。

在第二款后

面增加一句话

“申请人的仲裁

申请书及附件，

本会不予留存”。 

当事人申请

仲裁时，如果材

料不符合仲裁规

则的规定，本会

会要求当事人补

正材料，但实践

中一些当事人未

能按期补正材

料，同时又以各

种理由要求本会

留存材料。考虑

到本会空间资源

有限，也为督促

当事人及时行使

权利，2022版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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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仲裁程序自

本会受理仲裁申

请之日开始。 

 

申请人的仲裁申

请书及其附件，本

会不予留存。 

（三）仲裁程序自

本会受理仲裁申

请之日开始。 

 

裁规则明确限期

不补正材料的，

视为当事人未提

出仲裁申请，当

事人的材料不予

留存。 

第十六条  文件

的提交与份数 

（一）除非另有约

定，当事人应向本

会提交仲裁文件，

由本会转交仲裁

庭及其他当事人。

如当事人约定直

接向仲裁庭提交

仲裁文件，则应向

本会提交相应副

本。 

（二）当事人提交

仲裁申请书、答辩

书、反请求申请

第十六条  文件

的提交与份数 

（一）除非另有约

定，当事人应向本

会提交仲裁文件，

由本会转交仲裁

庭及其他当事人。

如当事人约定直

接向仲裁庭或其

他当事人提交仲

裁文件，则应向本

会提交相应副本。 

（二）当事人提

交仲裁申请书、

答辩书、反请求

将第一款中

“如当事人约定

直接向仲裁庭提

交仲裁文件”，修

改为“如当事人

约定直接向仲裁

庭或其他当事人

提交仲裁文件”。 

根据当事人

意思自治原则，

当事人可以约定

直接向仲裁庭提

交仲裁文件，也

可以约定直接向

其他当事人提交

仲裁文件，无需

通过本会进行转

交，向本会提交

相应副本即可。

2022版仲裁规则

在确认当事人可

以直接向仲裁庭

提交文件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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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证据材料以及

其他书面文件，应

当一式五份。如果

当事人人数超过

两人，增加相应份

数；如果仲裁庭组

成人数为一人，减

少两份。 

 

申请书、证据材

料以及其他书面

文件，应当一式

五份。如果当事

人人数超过两

人，增加相应份

数；如果仲裁庭

组成人数为一

人，减少两份。 

明确了当事人也

可以约定直接向

其他当事人提交

仲裁文件。 

第二十条 仲裁

庭的组成 

（一）除非当事

人另有约定或本

规则另有规定，

仲裁庭由三名仲

裁员组成。 

（二）双方当事

人应当自收到仲

裁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分别选定或

者委托主任指定

一名仲裁员。当

第二十条 仲裁

庭的组成 

（一）除非当事

人另有约定或本

规则另有规定，

仲裁庭由三名仲

裁员组成。 

（二）双方当事

人应当自收到仲

裁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分别选定或

者委托主任指定

一名仲裁员。当

将原第五款

前移，作为第三

款，原第三款顺

延为第四款，然

后新增加一款作

为第（五）款，

其后内容顺延。 

为促成当事

人共同选定首席

仲裁员，本会自

2004年仲裁规则

开始，即规定了

“名单制”“推荐

制”等各种方式，

以增加当事人共

同选定首席仲裁

员的可能性。

2022版仲裁规则

进一步规定主任

可以根据情况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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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未在上述期

限内选定或者委

托主任指定仲裁

员的，由主任指

定。 

（三）双方当事

人应当自被申请

人收到仲裁通知

之日起 15 日内

共同选定或者共

同委托主任指定

首席仲裁员。双

方当事人也可以

在上述期限内，

各自推荐一至三

名仲裁员作为首

席仲裁员人选；

经双方当事人申

请或者同意，本

会也可以提供五

至七名首席仲裁

员候选名单，由

事人未在上述期

限内选定或者委

托主任指定仲裁

员的，由主任指

定。 

（三）案件有两

个或者两个以上

的申请人或者被

申请人时，申请

人方或者被申请

人方应当共同协

商选定或者共同

委托主任指定一

名仲裁员；未能

自最后一名当事

人收到仲裁通知

之日起15日内就

选定或者委托主

任指定仲裁员达

成一致意见的，

由主任指定。 

（四）双方当事

定由两位一般仲

裁员（当事人选

定或者主任指

定）共同选定首

席仲裁员。同时，

为避免边裁共同

选首席对案件效

率的影响，2022

版仲裁规则规定

“该两位仲裁员

应自收到本会通

知之日起 10 日

内共同选定首席

仲裁员”，如果超

过该时间未能共

同选定，则进入

本会主任指定的

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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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当事人在本

会规定的期限内

从中选择三至四

名仲裁员作为首

席仲裁员人选。

推荐名单或者选

择名单中有一名

相同的，为双方

当事人共同选定

的首席仲裁员；

有一名以上相同

的，由主任根据

案件具体情况在

相同人选中确

定，确定的仲裁

员仍为双方当事

人共同选定的首

席仲裁员；推荐

名单或者选择名

单中没有相同的

人选，由主任在

推荐名单或者选

人应当自被申请

人收到仲裁通知

之日起15日内共

同选定或者共同

委托主任指定首

席仲裁员。双方

当事人也可以在

上述期限内，各

自推荐一至三名

仲裁员作为首席

仲裁员人选；经

双方当事人申请

或者同意，本会

也可以提供五至

七名首席仲裁员

候选名单，由双

方当事人在本会

规定的期限内从

中选择三至四名

仲裁员作为首席

仲裁员人选。推

荐名单或者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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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名单之外指定

首 席 仲 裁 员 。

（四）双方当事

人未能依照上述

规定共同选定首

席仲裁员的，由

主任指定。 

（五）案件有两个

或者两个以上的

申请人或者被申

请人时，申请人方

或者被申请人方

应当共同协商选

定或者共同委托

主任指定一名仲

裁员；未能自最后

一名当事人收到

仲裁通知之日起

15日内就选定或

者委托主任指定

仲裁员达成一致

意见的，由主任指

名单中有一名相

同的，为双方当

事人共同选定的

首席仲裁员；有

一 名以上相 同

的，由主任根据

案件具体情况在

相 同人选中 确

定，确定的仲裁

员仍为双方当事

人共同选定的首

席仲裁员；推荐

名单或者选择名

单中没有相同的

人选，由主任在

推荐名单或者选

择名单之外指定

首席仲裁员。 

（五）双方当事人

未能按照上述第

（四）款规定共同

选定首席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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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六）在追加当事

人的情况下，被追

加的当事人可与

申请人或被申请

人作为一方选定

仲裁员；未能共同

选定该方仲裁员

的，则仲裁庭全部

成员均由主任指

定。 

（七）当事人选择

居住在北京以外

地区的仲裁员的，

应当承担仲裁员

因审理案件必需

的差旅费。如果未

在本会规定的期

限内预交的，视为

未选定仲裁员。主

任可以根据本规

则的规定代为指

的，本会主任可以

根据案件情况决

定由按照第（二）

款或第（三）款规

定方式产生的仲

裁员共同选定首

席仲裁员。该两位

仲裁员应当自收

到本会通知之日

起 10日内共同选

定首席仲裁员。 

（六）未能按照上

述规定选定首席

仲裁员的，由主任

指定。 

（七）在追加当事

人的情况下，被追

加的当事人可与

申请人或被申请

人作为一方选定

仲裁员；未能共同

选定该方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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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仲裁员。 

（八）仲裁员拒绝

接受当事人的选

定或者因疾病以

及其他可能影响

正常履行仲裁员

职责的原因不能

参加案件审理的,

当事人应当自收

到重新选定仲裁

员通知之日起 5

日内重新选定仲

裁员。未能在该期

限内重新选定仲

裁员的，由主任指

定。 

 

的，则仲裁庭全部

成员均由主任指

定。 

（八）当事人选择

居住在北京以外

地区的仲裁员的，

应当承担仲裁员

因审理案件必需

的差旅费。如果未

在本会规定的期

限内预交的，视为

未选定仲裁员。主

任可以根据本规

则的规定代为指

定仲裁员。 

（九）仲裁员拒绝

接受当事人的选

定或者因疾病以

及其他可能影响

正常履行仲裁员

职责的原因不能

参加案件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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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应当自收

到重新选定仲裁

员通知之日起 5

日内重新选定仲

裁员。未能在该期

限内重新选定仲

裁员的，由主任指

定。 

第二十五条 审理

方式 

（一）仲裁庭应当

开庭审理案件。 

（二）当事人约定

不开庭，或者仲裁

庭认为不必要开

庭审理并征得各

方当事人同意的，

可以根据当事人

提交的文件进行

书面审理。 

（三）无论采取

何种审理方式，

第二十五条 审理

方式 

（一）仲裁庭应当

开庭审理案件，开

庭方式包括现场

开庭和网上开庭。 

（二）网上开庭指

仲裁活动的一方、

多方或各方利用

电话会议、视频会

议或使用其他通

信技术（或者组合

形式）参与仲裁庭

审活动。 

第一款内容

中增加规定开庭

方式包括网上开

庭；增加一款作

为第二款，明确

网上开庭的定

义；增加一款作

为第三款，明确

仲裁庭有权根据

案件具体情况确

定现场开庭还是

网上开庭；原第

二款、第三款内

容顺延。 

2022 版仲裁

规则明确了开庭

方式包括网上开

庭，并对网上开庭

给予较为宽泛的

定义。同时明确仲

裁庭有权根据案

件情况决定开庭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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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庭均应当

公平、公正地对

待各方当事人，

给予各方当事

人陈述和辩论

的合理机会。 

 

（三）仲裁庭有权

根据案件具体情

况确定开庭方式。 

（四）当事人约定

不开庭，或者仲裁

庭认为不必要开

庭审理并征得各

方当事人同意的，

可以根据当事人

提交的文件进行

书面审理。 

（五）无论采取

何种审理方式，

仲裁庭均应当公

平、公正地对待

各方当事人，给

予各方当事人陈

述和辩论的合理

机会。 

第四十一条 庭

审记录 

（一）仲裁庭应

第四十一条 庭

审记录 

（一）仲裁庭应当

第四款后面

增加一句话“网

上开庭的，按照

网上开庭的

情况下，当事人

不能像现场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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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将开庭情况

记入笔录，但调

解情况除外。 

（二）仲裁庭可

以对庭审进行

录音或者录像。 

（三）当事人和

其他仲裁参与

人认为对自己

陈述的记录有

遗漏或者差错

的，有权申请补

正；仲裁庭不予

补正时,应当记

录该申请。 

（四）笔录由仲

裁员、记录人

员、当事人和其

他仲裁参与人

签名或者盖章。

（五）经各方当

事人申请，或者

将开庭情况记入

笔录，但调解情况

除外。 

（二）仲裁庭可以

对庭审进行录音

或者录像。 

（三）当事人和

其他仲裁参与人

认为对自己陈述

的记录有遗漏或

者差错的，有权

申请补正；仲裁

庭不予补正时,

应当 记录该 申

请。 

（四）笔录由仲裁

员、记录人员、当

事人和其他仲裁

参与人签名或者

盖章。网上开庭

的，按照仲裁庭确

定的方式就笔录

仲裁庭确定的方

式就笔录进行确

认。” 

一样当场在笔录

上签字确认，故

需要明确网上开

庭时，按照仲裁

庭确定的方式对

笔录内容进行确

认。至于具体的

确认方式，可由

仲裁庭根据案件

具体情况和当事

人意见确定，规

则中不进行限

定，以增加规则

的灵活性和包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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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当事人申

请且本会同意，

本会可以聘请

速录人员对开

庭情况进行记

录，由此发生的

费用由当事人

预交。 

进行确认。 

（五）经各方当事

人申请，或者一方

当事人申请且本

会同意，本会可以

聘请速录人员对

开庭情况进行记

录，由此发生的费

用由当事人预交。 

第六十四条 仲

裁庭的组成 

（一）当事人可以

从本会提供的仲

裁员名册中选择

仲裁员，也可以从

仲裁员名册外选

择仲裁员。 

（二）当事人从仲

裁员名册外选定

仲裁员的，应当向

本会提供候选人

的简历和具体联

第六十四条  仲

裁庭的组成 

（一）当事人可以

从本会提供的仲

裁员名册中选择

仲裁员，也可以从

仲裁员名册外选

择仲裁员。 

（二）当事人从仲

裁员名册外选定

仲裁员的，应当向

本会提供候选人

的简历和具体联

在第三款中

增加规定一般仲

裁员共同选定首

席仲裁员的内

容。在第三款中

增加规定一般仲

裁员共同选定首

席仲裁员的内

容。 

 

明确在国际

商事仲裁程序

中，主任可根据

案件情况确定由

两位一般仲裁员

共同选定首席仲

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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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方式，经本会确

认后可以担任仲

裁员。 

（三）双方当事人

应当自收到仲裁

通知之日起 20日

内按照本规则第

二十条的规定分

别选定或者委托

主任为其指定一

名仲裁员、共同选

定或者共同委托

主任指定首席仲

裁员。当事人未能

按照上述规定选

定或者委托主任

指定仲裁员的，由

主任指定。 

（四）经当事人同

意增加的外籍仲

裁员的报酬，当事

人应当在本会规

系方式，经本会确

认后可以担任仲

裁员。 

（三）双方当事人

应当自收到仲裁

通知之日起 20日

内按照本规则第

二十条的规定分

别选定或者委托

主任为其指定一

名仲裁员，未在上

述期限内选定或

者委托主任指定

仲裁员的，由主任

指定。 

双方当事人应当

在上述期限内共

同选定或者共同

委托主任指定首

席仲裁员。未能共

同选定首席仲裁

员的，本会主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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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期限内预交。

未在本会规定的

期限内预交的，视

为未选定仲裁员。

主任可以根据本

规则的规定代为

指定仲裁员。 

（五）符合本规则

第五十四条规定

的案件，按照本规

则第五十五条的

规定组成仲裁庭。 

 

以根据案件情况

决定由按照第

（三）款规定方式

产生的仲裁员共

同选定首席仲裁

员。该两位仲裁员

应当自收到本会

通知之日起 15日

内共同选定首席

仲裁员。 

未能按照上述规

定选定首席仲裁

员的，由主任指

定。 

（四）经当事人同

意增加的外籍仲

裁员的报酬，当事

人应当在本会规

定的期限内预交。

未在本会规定的

期限内预交的，视

为未选定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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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可以根据本

规则的规定代为

指定仲裁员。 

（五）符合本规则

第五十四条规定

的案件，按照本规

则第五十五条的

规定组成仲裁庭。 

第六十五条 答辩

及反请求 

被申请人应当自

收到答辩通知之

日起 45 日（符合

本规则第五十四

条规定的案件为

30 日）内，提交

答辩书和有关证

明文件； 如有反

请求，也应当在上

述期限内以书面

形式提出。 

 

第六十五条 答辩

及反请求 

（一）被申请人应

当自收到答辩通

知之日起 45日（符

合本规则第五十

四条规定的案件

为 30 日）内，提

交答辩书和有关

证明文件；如有反

请求，也应当在上

述期限内以书面

形式提出。 

（二）当事人变更

增加一款作

为第二款，明确

变更仲裁请求或

变更仲裁反请求

时，答辩期可由

仲裁庭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 

2022版仲裁

规则明确了国际

仲裁案件，在当

事人变更请求或

反请求时，仲裁

庭组成后，由仲

裁庭根据案件具

体情况确定答辩

期限。国际仲裁

案件的答辩期为

45天，相对较长。

当事人变更请求

或反请求的具体

情况不同，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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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请求或反请

求的，仲裁庭组成

前参照前款规定

确定答辩期限；仲

裁庭组成后由仲

裁庭根据案件具

体情况确定答辩

期限。 

变更并不涉及重

大的请求调整或

基础法律关系的

变化。此时，由

仲裁庭根据案件

具体情况确定答

辩期限，有利于

提高审理效率。 

第七十一条 送达 

（一）有关仲裁的

文书、通知、材料

等可以当面送达

或者以邮寄、专

递、传真、电子邮

件的方式或者本

会或仲裁庭认为

适当的其他方式

送达当事人或者

其代理人。 

（二）向当事人或

者其代理人发送

的仲裁文书、通

第七十一条 送

达 

（一）有关仲裁

的文书、通知、

材料等可以当

面送达或者以

邮寄、专递、传

真、电子邮件或

其他电子方式

送达当事人或

者其代理人。本

会或者仲裁庭

有权根据案件

具体情况采取

（1）在第一

款中明确除电子

邮件以外，还可

以采取其他电子

送达方式； 

（2）在第二款中

增加规定电子送

达情况下，送达

的判断标准； 

（3）在第三款增

加规定拟制送达

情况下，本会或

仲裁庭有权确定

送达时间； 

2022版仲裁

规则进一步明确

了可采用电子送

达方式送达案件

材料，并明确了

电子送达情况

下，送达时间的

判断。 

此外，拟制

送达情况下，送

达时间如何确

定；以及“当事

人之间相互送

达”情况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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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材料等，如经

当面送交受送达

人或者邮寄至受

送达人或者对方

当事人提供的受

送达人的营业地

点、注册地、居住

地、身份证载明地

址、户籍地址、当

事人约定的送达

地址或者其他通

讯地址，即视为已

经送达。 

（三）经合理查询

不能找到受送达

人的营业地点、注

册地、居住地、身

份证载明地址、户

籍地址、当事人约

定的送达地址或

者其他通讯地址

而以邮寄、专递的

适当的送达方

式。 

（二）向当事人

或者其代理人发

送的仲裁文书、

通知、材料等，

如经当面送交受

送达人或者邮寄

至受送达人或者

对方当事人提供

的受送达人的营

业地点、注册地、

居住地、身份证

载明地址、户籍

地址、当事人约

定的送达地址或

者 其 他 通 讯 地

址，即视为已经

送达。采用电子

方 式 进 行 送 达

的，电子传输记

录能够显示已完

（4）增加一款作

为第四款，明确

当事人约定相互

送达的，如对送

达时间有争议，

由本会或仲裁庭

确定送达时间。 

对送达时间有争

议，如何处理，

为明确这两个问

题，2022版仲裁

规则明确规定上

述情况下，由本

会或仲裁庭确定

送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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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或者能提供

投递记录的其他

任何方式投递给

受送达人最后一

个为人所知的营

业地点、注册地、

居住地、身份证载

明地址、户籍地

址、当事人约定的

送达地址或者其

他通讯地址，即视

为已经送达。 

成发送的，即视

为已经送达。 

（三）经合理查

询不能找到受

送达人的营业

地点、注册地、

居住地、身份证

载明地址、户籍

地址、当事人约

定的送达地址

或者其他通讯

地址而以邮寄、

专递的方式或

者能提供投递

记录的其他任

何方式投递给

受送达人最后

一个为人所知

的营业地点、注

册地、居住地、

身份证载明地

址、户籍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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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约定的

送达地址或者

其他通讯地址，

即视为已经送

达。送达时间由

本会或仲裁庭

确定。 

（四）当事人约

定相互送达的，

如对送达时间

有争议，由本会

或仲裁庭确定

送达时间。 

 

附录 1《北京仲裁

委员会案件收费

标准》：争议金额

50亿元（含）以

上时，机构费用封

顶为 876.1万元。 

附录 1《北京仲裁

委员会/北京国际

仲裁中心案件收

费标准》：争议金

额 39.64亿元（含）

以上时，机构费用

封顶为 700万元。 

将机构收费

封顶的争议金额

由 50 亿元调整

为 39.64 亿元；

封 顶 费 用 由

876.1 万元调整

为 700万元。 

为进一步减

轻当事人费用压

力，帮助当事人

合理控制争议解

决成本，2022版

仲裁规则进一步

调低机构费用封

顶金额，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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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费封顶金额调

整为 700 万元人

民币，即争议金

额超过 39.64 亿

元人民币的案

件，机构费用不

再增加。 


